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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动态

保定市扎实推进国省控重点企业

污染源自动监控建设工作

为完成“十二五”新增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约束性减排任务，保定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强力推进国省控重点企业的污染源自动监控建设和管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是摸清底数。按照新的国省控重点企业名单对本市国省控企业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摸底工作，摸清污染物种类、排放口数量，认真研究确定需要安装新增监控因子氨氮、氮氧化物和重金属的企业，制定了《2011年国控省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建设任务单》及《2011年污水处理厂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建设任务单》，明确重点建设范围。二是措施到位。根据全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工作会议的精神，为所有国省控重点企业建立基础信息档案，做到“一企一档”、专人管理、实时更新。三是督导考核。根据本市制定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考核计分表》的评分细则，已经完成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第一轮专项检查工作，并进行了打分排名，这一举措，进一步规范了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强化了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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